浈江区人社局严格抓好高温天气

劳动权益保障落实工作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维护工作，保障高温津贴及时发放，我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出动工作人员25人次前后五次深入辖区13家在建工程项目工地，通过现场核对工人工资表等方式进行突击检查，实地察看了用人单位制定防暑降温工作方案、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和落实防暑降温相关劳动保护措施和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情况。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要求用人单位要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和我区高温天气的实际情况，通过调整工作时间、加大班次轮换、减轻劳动强度等方式，尽量不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最大程度减少劳动者高温时段的户外工作时间；如确需要安排劳动者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要在现场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药品。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如果当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通过检查发现部分用人单位未落实相关法律规定，未对符合条件的工人发放高温津贴，对此，执法人员向用人单位进行相关法律知识解读的同时，要去用人单位限期进行改正，落实高温津贴的发放。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跟进相关用人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加强对辖区用人单位的检查力度，督促各用人单位执行高温津贴发放等政策,合理安排员工作业时间,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